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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政府参事工作规定

(2015 年 9月 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17 号公布 自 2015

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政府参事工作，根据《政府参事工

作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和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省实

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政府参事的管理和

工作开展。

本规定所称的参事，是指省级及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依据

《条例》和本规定聘任的参事。

第三条 参事依法履行参政议政、建言献策、咨询国是、民

主监督、统战联谊等职责。

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设立的参事工作机构主管本级人民政

府的参事工作，指导下级人民政府参事工作机构的工作。

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可以设立参事工作机构或者明确负责

参事工作的机构和人员，承担本级人民政府的参事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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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参事实行聘任制，省人民政府参事由省长聘任，地

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参事由市长聘任，并分别由省长或者市长颁发

聘任书。

第六条 除《条例》规定的参事聘任条件外，参事首聘年龄

原则上不低于 55 周岁，不高于 65 周岁；参事任职的最高年龄不

得超过 70 周岁。因工作需要或者在专业领域有突出成绩的参事

人选，经参事工作机构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，首聘年龄可适当放

宽。

第七条 参事应当在本省行政区域内选聘，可以选聘少数民

族和宗教界爱国人士以及港澳台和国外回来定居的社会知名人

士。

第八条 参事任职除符合《条例》第五条的规定外，还应当

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诚实守信，清正廉洁；

（二）熟悉本省、本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情况，具备一定

的法律知识；

（三）有较强的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，能独立完成参事建议

和调研报告；

（四）没有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曾经被开除公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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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聘任参事除符合《条例》第六条的规定外，还应当

依照下列程序：

（一）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参事工作机构可以根据工作需要

提出具备任职条件的参事人选；

（二）参事受聘后，参事工作机构应当书面通知受聘参事所

在单位和有关部门。受聘名单应当向社会公布。

第十条 参事每届任期 5 年，任期届满，由本级人民政府办

理终止聘任手续。因工作需要且符合《条例》及本规定有关条件

的，可以续聘，续聘程序参照首聘程序办理。

第十一条 参事在任期内出现下列情形的，本级人民政府应

当及时予以解聘：

（一）不再符合《条例》第五条和本规定第八条规定的条件；

（二）参事因疾病等客观原因不能履行职务的；

（三）参事申请离任的；

（四）其他应当解聘的情形。

参事解聘由参事工作机构办理和备案，并书面通知被解聘参

事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。

第十二条 参事除履行《条例》第十条规定的职责外，还应

当履行下列职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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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密切联系社会各界，客观反映人民群众、社会群体的

利益诉求；

（二）按照通知要求出席或者列席本级人民政府、参事工作

机构召开的有关会议；

（三）按照通知要求参加本级人民政府、参事工作机构组织

的礼仪、外事、统战联谊等有关活动；

（四）对本级人民政府拟作出的重大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
（五）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，及时

提出意见、建议和批评；

（六）每年向政府提交至少一件参事建议；

（七）承办本级人民政府、参事工作机构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第十三条 参事除《条例》第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外，还享有

下列权利：

（一）直接向本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领导人员反映情

况，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
（二）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，可以向相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

况；

（三）应邀列席同级人大、政协换届会和每年的例会及有关

会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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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应邀列席同级人民政府常务会议、专项工作会议和同

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召开的专业工作会、工作通报会、专题讨论

会、研讨会和其他有关重要会议；

（五）享受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工作待遇。

第十四条 参事依法履行职责，不因意见、建议或者批评的

内容而受到追究。

第十五条 设立参事工作机构的人民政府应当为本级人民

政府参事工作提供经费保障，为参事依法履行职责提供便利条

件。

第十六条 设立参事工作机构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科学民

主依法决策的需要，做好下列工作：

（一）提出本级人民政府参事开展参政咨询的重点任务及需

要研究的重大议题；

（二）定期向参事通报政府重大决策、工作部署和经济社会

发展情况；

（三）采取座谈会、论证会、研讨会等方式直接听取参事的

意见、建议，接受参事对政府工作的民主监督；

（四）根据议题内容，安排参事列席同级人民政府常务会议

或有关专题会议，参与重大决策的咨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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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鼓励支持参事对主要政策、重大工作部署的落实情况

和重点工作事项的完成情况开展调研；

（六）及时向参事工作机构反馈参事建议的批示和参事建议

的办理情况。

第十七条 参事工作机构除履行《条例》第十五条规定的职

责外，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根据参事工作的需要，与有关单位建立长期合作机制，

建立参事工作联系点；

（二）组织支持参事开展专题调研工作，为参事建议的完成

提供保障和服务；

（三）向有关单位了解参事建议的批示情况，并向负责办理

参事建议的有关单位书面查询办理情况，保障参事建议得到及时

办理和反馈；

（四）制定本级人民政府的参事工作规划，报本级人民政府

批准后实施；

（五）承办本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。

第十八条 参事的人事关系在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

业的，受聘后仍然保留在原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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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事受聘后，原享受副厅级或者以上待遇的，原待遇不变；

原享受待遇低于副厅级的，按照副厅级待遇予以落实；已届退休

年龄的，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办理退休手续；退休后继

续担任参事的待遇，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九条 参事在参事工作中成绩显著，为政府科学民主依

法决策做出突出贡献的，由本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，并抄送

参事所在单位备案。

第二十条 参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本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

辞聘：

（一）不依法履行职责，经参事工作机构批评教育仍不改正

的；

（二）从事与参事身份不符的活动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；

（三）一年中连续三次无故不参加参事工作机构组织活动

的。

参事辞聘由参事工作机构办理和备案，并书面通知辞聘参事

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。

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。广东省人

民政府 2012 年 9 月 7 日发布的《广东省政府参事工作规定》（省

人民政府令 17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